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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对照湖北科技学院 2024 年度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

项目年初绩效目标及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自评小组经过自评，综

合评价得分为 100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湖北科技学院 2024 年度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项目

实际预算 6060.40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 3579.6 及学校自有资金

2480.8），全年度实际总支出6060.4万元，项目预算执行率1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经过自评，本项目年初预定的各项绩效目标均较好完成。具

体完成情况如下：湖北科技学院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项

目于2023年 3月 10日取得省发改委关于本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文

件，项目为新建 1栋 14 层教学实验楼，总建筑面积 41770.45 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4487.09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7283.36 平方米。批复概算总投资为 15327.95 万元。其中申请

中央财政“教育强国”推进工程预算资金 8000 万，其余为学校

自筹资金。项目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开工，10 月 20 日完成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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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12 月底完成地下室施工，2024 年春节前完成 5 层主体结

构施工，计划 2024 年 5 月 1 日前封顶 2025 年 6 月底竣工。项目

施工期间未发生安全事故，正按照预期目标顺利推进。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4 年预算资金 6060.4 万，实际执行预算 6060.4 万元。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无。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完善预算申报的准确性。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本项目为一次性项目，项目执行与预算安排存在一定偏差，

以后类似项目要加强预算资金申报和使用管理，及时跟踪反馈使

用进度和使用效果，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资金使用完毕，保证

国家财政资金落到实处。

附件：2024年度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项目自评表

（附后）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立项目的：本项目属于“十四五”教育强国发展工程推进项

目，符合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有利于促进咸宁市经济社会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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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也为湖北科技学院医学部不断地为社会输出优质的医

学人才提供了保障。（具体见：鄂发改审批服务[2022]394 号）。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卫生健康大楼 5 层（共 14 层）主体结

构施工。

2.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用途、分

配方式、结果等相关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度情况，延续性项

目说明周期情况）。

该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 15327.95 万元万元，2024 年预算为

6060.4 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资金 3579.6 及学校自有资金

2480.8。项目 2023 年 8 月 18 日开工，合同工期 693 天，计划

2025 年 6 月 11 日竣工，实际于 2024 年底竣工。2024 年完成预

算资金 6060.4 万元，全部用于完成年度目标中的卫生健康大楼

项目建设内容。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绩效自评工作过程分为前期准备、现场实施、自评报告撰写

及提交三个阶段。

1.前期准备阶段

成立由处长牵头，具体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参加的项目绩效自

评工作小组。由工作小组制订自评工作方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框架，作为自评工作的依据，实施自评。

2.现场实施阶段

自评工作小组到现场实地查看、核对和测评。具体包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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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期绩效目标设定的情况，核查工程资料等有关实物，对项

目的完成程度、执行效益或质量做出评判等。自评人员按照评价

标准和规范及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各项指标进行计算和打

分，初步形成自评意见。

3.自评报告撰写及提交阶段

自评工作小组根据学校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要求，整理、综

合分析项目相关信息，撰写绩效自评报告。自评报告经处室讨论

通过后，提交给学校财务处。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2024 年度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项目预算 6060.40

万元，执行 6060.4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指标权重为 0.4（40 分），下设数量指标（10 分）、

质量指标（20分）和时效指标 10 分。数量指标下设“当年建筑

面积完成率”（5 分）和“当年完成主体结构层数”（5 分）两

个三级指标；质量指标下设“当年项目验收合格率”（10 分）

和“工程安全事故发生率”（10 分）两个三级指标；时效指标

下设“当年项目按期完工率”1 个三级指标（10 分）。其中：

数量指标（10 分），数量指标下设“当年建筑面积完成率”

（5分）和“当年完成主体结构层数”（5分），由于本项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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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地上部分主体结构 5 层（共 14 层），完成了建筑主体施工

面积 19266 平方米，顺利完成当年设定的绩效目标，因此，数量

指标得分为 10 分。

质量指标（20 分），质量指标下设“当年项目验收合格率”

（10 分）和“工程安全事故发生率”（10 分）两个三级指标，

经资料显示，2023 年度卫生健康大楼项目验收合格率为 100%，

且无安全事故发生，因此质量指标得分 20 分。

时效指标（10 分）时效指标下设“当年项目按期完工率”1

个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

项目已完成 2023 年度目标，因此时效指标得 10 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效益指标权重 0.3（30 分），下设“满足安全文明施工

要求”（30 分），项目按规范施工，各项安全文明施工指标均

满足规范。因此“满足安全文明施工要求”该项得分为 30 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满意度指标权重 0.1（10 分），下设“师生满意度”（10

分）。通过走访调查，本次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项目师

生普遍满意，因此“师生满意度”得分为 10 分。

（四）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1.及时通报评价结果。财务处反馈对本项目的复评结果后，

及时向我处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小组通报了评价结果。

2.及时公开评价结果。将绩效评价结果向全处全体教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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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3.及时整改落实。我处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进行了整改。

4.推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把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本单位预算绩效工作考核重要依据，推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

安排相结合。

（五）其他佐证材料

附件 1：项目建设资料（可研批复文件，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规划许可证，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施工合同等）

附件 2：绩效自评表



- 7 -

单位名称：湖北科技学院基建管理处 填报日期：2025.3.16

项目名称 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湖北科技学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资金

总额
6060.40 6060.4 100.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1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10分）

当年建筑面积 19266㎡ 19266㎡ 5

当年完成主体结构层数 14 层 14 层 5

质量指标

（20分）

当年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工程安全事故发生率 0 0 10

时效指标

（10分）
当年项目按期完工率 100% 100% 1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30分）
满足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满足 满足 30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10分）
师生满意度 ≥90% 90% 10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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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湖北科技学院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项目，计划 2025 年 6 月 11 日竣工，

实际于 2024 年底竣工，提前 6 个月完工，2024 年预算资金 6060.4 万，实际执

行预算为 6060.4 万元。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在以后的项目中要加强预算资金是申报和使用管理，及时跟踪反馈使用进度和

使用效果，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资金使用完毕，资金使用落到实处。

项目总体绩效

情况

（根据“用钱

必有效”的要

求，本项为必

填项，包括项

目取得的成

绩、亮点及好

的做法）

湖北科技学院卫生健康创新与教育中心建设项目为新建 1栋 14 层教学实验楼，

总建筑面积 41770.45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4487.09 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7283.36平方米。批复概算总投资为15327.9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3823.48

万元。项目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开工，10 月 20 日完成桩基工程，12 月底完成

地下室施工，2024 年春节前完成 5层主体结构施工，计划 2024 年 5 月 1 日前封

顶。本项目申请中央财政“教育强国”预算资金 8000 万，预计 2024 年 8 月底

可全部使用完毕。项目建设为学校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建保障。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

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

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

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

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

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